2019年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备赛方案

一、大赛名称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比赛时间     2019年5-6月
三、参赛对象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在籍学生
四、组织机构
大赛成立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203室：
（一）领导小组
组  长： 王继成、高焕清  

副组长：方  旭
成  员： 胡绍山、程正宇、吴 涛、汪祖礼、曾学礼、曾 志、钟新联、王  武、李 滨 

（二）工作小组
组  长：吴 涛、汪祖礼、曾学礼、曾 志、钟新联、王  武、李 滨

副组长：张伟强、冯律君、汪耀武、华腾芳、何慧玲、胡晓锋、吴  炜
成  员：各赛项负责人及团队成员
联络员：刘  可
（三）后勤保障组
组  长：程正宇、胡绍山、马五星
成  员：江文、张蛟龙、陈逸、王志刚、冯亚莉
五、参赛项目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建筑装饰技术应用、软件测试、会计技能、导游服务、养老服务技能
六、参赛选手的选拔

以相关专业部分较优秀学生，进行集中测试，挑选出理论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心理素质好的若干名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进行辅导和训练。最终选拔确定参赛选手。
七、训练要求 
1、高度重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作；
2、教师和学生必须共同学习和研究大赛规则、要求和内容，制定方案； 
3、培训要严谨认真，方案要灵活有针对性； 
4、找准重点，突破难点，教学目标细化，并具有可操纵性；

5、充满斗志，信心百倍，始终鼓舞学生不断进步； 
6、轻松快乐，团结合作，亦师亦友，夺取胜利； 
八、备赛进程及训练内容（具体明确责任人、责任内容）
	训练时间
	训练内容及地点
	指导教师及学生
	进度

	1月—2月
	根据赛项而定
	根据赛项而定
	初步准备动员和选拔阶段

	2月—3月
	根据赛项而定
	根据赛项而定
	基础训练、主题初选阶段

	3月—4月
	根据赛项而定
	根据赛项而定
	综合训练、 主题确定阶段

	4月—5月
	根据赛项而定
	根据赛项而定
	强化提升阶段

	5月—竞赛
	根据赛项而定
	根据赛项而定
	模拟比赛阶段

	
	
	
	


九、工作要求
（一）各院部成立此次大赛活动的领导小组、工作组、后勤保障组，院部负责人作为直接责任人。
（二）各赛项以院部为组织单位，制定具体的竞赛方案和安全保障措施。
（三）大赛训练开始前，需向教务处提供参赛项具体的竞赛方案备案，参赛前必须报教务处及分管校长备案批准。
（四）大赛结束后，由获奖赛项负责人提交技能竞赛绩效考核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附获奖证书复印件），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教务处，复审后报学校审批，经审定批准的赛项按《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与考核办法（补充规定）》标准进行奖励。
十、相关保障措施和费用

（一）设备及场地的保障：充分利用各院部现有的条件，由学校教务处配合，向参赛训练人员开放实训室，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做好全方位的服务。相关设备购买事先和分管领导沟通，按学校相关政策和要求及时采购和验收，确保训练正常进行。
（二）师资人员的保障：大赛由各院部负责人牵头，院部教师共同成立大赛训练团队，同时积极协调其他人员加入训练团队，赛项指导教师主要负责选手的培训任务，同时培养后备梯队。

（三）训练耗材的保障：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及政策要求，及时申报采购计划，确保训练需求。标准按《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办法（补充规定）》执行。
（四）2019年全国技能竞赛获奖赛项奖励标准按《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办法（补充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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